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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发改〔2022〕187 号

关于开展新会区 2022 年秋季粮油收购
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粮食收购企业：

为进一步加强粮食流通管理，维护正常的粮食收购秩序，

保护我区种粮农民利益和保障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落实，督促

粮食收购企业依法做好粮食流通统计工作，如实报送有关数据，

指导粮食收购企业认真做好粮食质量档案登记填写工作，保证

使用的原粮来源清楚。根据上级文件要求，现就开展新会区 2022

年秋季粮油收购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对象

辖区内从事秋季粮油收购活动的各类粮食经营者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收购政策落实情况。检查粮油收购企业是否严格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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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“五要五不准”收购守则，是否按照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

相关规定进行收购备案，是否在收购场所显著位置公布收购品

种、质量要求、量（价）折扣规则、12325 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

监管热线等相关信息。(责任单位：法规股）

（二）质价标准执行情况。检查粮食收购企业是否严格执

行国家粮食质量等级标准和增扣量标准，验质检斤程序是否规

范透明，坚决纠正压级压价或抬级抬价收购以及拒收农民交售

的符合质量标准粮食等违规行为。(责任单位：法规股、价格股）

（三）粮款支付情况。检查粮食收购企业是否不折不扣执

行向售粮农户现款结算、“一手粮、一手钱、不打白条”的规

定；在粮食收购中是否做到“谁卖粮食、向谁支付售粮款”。

坚决制止并严肃查处“打白条”等违规行为，绝不允许出现拖

欠粮款或给农民“打白条”的现象。(责任单位：法规股、价格

股）

（四）粮食收购者履行相关义务情况。督促粮食收购企业

按照有关规定报送统计报表，委托收储库点按时报送收购进度，

坚决杜绝虚报、瞒报、拒报统计数据等现象。(责任单位：储备

股）

（五）粮食入库质量检测情况。检查粮食收购企业入库粮

食自检、第三方送检检测报告，并对新收获、收购粮食进行随

机抽检，委托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相关指标检验。(责任单位：

法规股）

（六）加强执法检查跨部门协同配合。结合“双随机一公

开”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(检查计划另行制订），密切配合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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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严厉打击压级压价、囤积居奇、哄抬物价等价格违法行为，

营造诚信经营、公平交易的市场环境，强化为农服务意识，满

足售粮农民需要，让农民交“明白粮”“放心粮”“舒心粮”。

(责任单位：法规股）

（七）坚持疫情防控和积极收购两不误。各粮食收购者要

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收购期间要避免集中现场售粮，提倡

预约收购、上门收购，优化收购流程，防止出现聚集式疫情，

强化粮食收购现场和出入库作业管理，有效防范粮油储存事故

和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(责任单位：储备股、法规股）

三、检查时间

（一）11 月 1 日-12 月 10 日，检查阶段。

检查小组采取全面检查的方式，对区内的国有及非国有收

购企业进行检查，同时完成秋粮质量抽检取样工作。

（二）12 月 10 日-12 月 20 日，整改、资料汇总阶段。

检查的各个阶段，都要立足于边检查边督促整改，针对检

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检查人员要立即下达整改通知书，督促企业

限期整改，并按期书面反馈整改结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局成立检查小组，由分管领导任组

长，局相关职能股室（储备股、价格股、法规股）的负责为组

员的检查小组，专门负责此项任务推进，要切实履行职责，加

强粮食收购市场监督检查，规范收购市场秩序，优化收购市场

环境，严防农民“卖粮难”，保障国家惠农政策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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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查违规行为。行动过程中要严格检查收购企业执

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情况，对实地检查发现和举报投诉核实的

违反政策规定的行为要及时进行纠正，并对违规企业和个人按

照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罚，尤其对“打

白条”、压级压价等严重损害农民和国家利益的行为要严肃查

处。

（三）及时报送工作总结和信息。检查过程中注意做好数

据收集以及信息记录，重大问题随时上报。秋粮收购结束后及

时报送专项检查工作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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